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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2年 12月 9日我公司正式委托四川省川工环院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

展攀枝花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电池级磷酸铁装置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于 2022年 12月 13日在环评互联网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环评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及生态环境部

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就《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修订发布答记者问

相关要求，我公司于 2023年 5月 27日至 6月 9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

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并同时在项目所在地、金江镇便民服务中心、

园区管委会等处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 2023年 5月 30日、2023年 6月 1日

分别在《攀枝花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

见。



2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

称及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日期为 2022年 12月 13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于2022年12月13日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公示，公开

内容见图2-1。

图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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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于2023年5月27日至6月9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公示内容见图3-1。

图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6年 5月 30日、2023年 6月 1日分别在《攀枝花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http://www.tranvic.com/html/xinwenzhongxin/tongzhigonggao/2019/0816/702.html），公示内容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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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见图 3-2。

图3-2 《攀枝花日报》一次刊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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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攀枝花日报》二次刊登内容

3.2.3 张贴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限为10个工作日，现场张贴公示时间为2023年5月

27日至6月9日，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地点周围5km范围内敏感点对《攀枝花景龙

锂电新材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电池级磷酸铁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张贴公示，张贴地点有金江镇鱼塘社区村委会、金江镇、园区管委

会等地点，公示情况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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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镇鱼塘社区村委会

金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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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管委会

图 3-4 公示栏张贴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除网络、报纸、张贴方式外未采取其他方式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8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合理性分析：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

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说明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未有质疑性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项目不需要

采取深度公众参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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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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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4年2月21日，我单位在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向社会公布“《攀枝花

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电池级磷酸铁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

众参与说明》”，公示内容包括本项目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二十条：“建

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我单位在本项目拟报批前，已在

网站上对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开，符合该项规定。因此，本项目报

批前公示符合《办法》要求。

6.2公开方式

本项目报批前公开以网上公示的形式进行，广泛听取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

和建议。

我单位在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会向社会公布“《攀枝花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

司年产10万吨电池级磷酸铁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

选取载体合理，公示时间为2024年2月21日，公示截图如下。

图 6-1 报批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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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它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存档

备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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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攀枝花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电池级磷酸铁装置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调查真实性负责说明材料

攀枝花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司拟投资 20000 万元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攀枝花钛都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年产 10万吨电池级磷酸铁装置项目，

建设内容：项目不新增用地，租用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已完成场平工程的

富余土地约 70 亩建设，新建硫酸亚铁制备及除杂工段、氧化合成反应制备工段、

过滤工段、闪蒸干燥工段、窑炉烧成工段、成品包装工段、原料贮存车间以及自

动化控制室、配套的辅助设备设施工段等。项目的主要原料为硫酸亚铁、磷酸氢

二铵，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达到 10万吨/年电池级磷酸铁生产规模。项目建设周期

约 1年，2024年 3月-2025年 2月。

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本项目环评需要进行项目公示及公众

参与调查工作。公示及公众参与调查的具体办法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中的相关规定，选择了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粘贴公告相结合的方式。

以上工作全部由攀枝花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司负责，公司对公众调查内容的真实

性、完整性负责，并承担全部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说明！

攀枝花景龙锂电新材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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